
連江縣衛生福利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約聘人員甄試公告 

壹、 依據：  

112 年度「長照十年計畫2.0—強化照顧管理人力資源」計畫之照顧管理人員 

職缺與名額：  

一、 約聘照顧管理督導:正取1名(擇優增列候補1名，候補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之日起6個月

內)。  

二、 約聘照顧管理專員:正取4名(擇優增列候補2名，候補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之日起6個月

內)。  

職稱  資格  薪資  

約聘照顧管理督

導  

1.擔任照顧管理專員工作滿二年以上者。 

2.長期照護相關大學畢業生，包括：社工師、護理師、職

能治療師、物理治療師、醫師、營養師、藥師等，且具四

年以上相關照護工作之經驗或前述人員相關專業研究所畢

業滿二年以上者。 

3.公共衛生碩士畢業，且具四年以上相關照顧工作經驗。 

4.專科畢業具師級專業證照，且具五年以上相關照護工作

經驗。 

一、52,917元

/月（408薪

點） 

二、111年6月

1日前已於偏

鄉仍在職之照

顧管理督導，

參照各機關學

校公教員工地

域加給表另核

給9,790元/

月。 

約聘照顧管理專

員 

1.長期照護相關大學或專科畢業生，包括：社工師、護理

師、職能治療師、物理治療師、醫師、營養師、藥師等，

且具一年以上相關照護工作經驗。 

2.公共衛生碩士畢業，且具一年以上相關照顧工作經驗。 

3.未領有師級專門職業證書，包括:藥劑生、護士、職能

治療生、物理治療生等，且具二年以上相關照護工作經

驗。 

4.符合應考社工師資格，且具一年以上相關照顧工作經

驗。 

5.教育部公告老人照顧相關科系碩士畢業，且具一年以上

相關照顧工作經驗。 

6.教育部公告老人照顧相關科系大學畢業，且具三年以上

相關照顧工作經驗。 

7.教育部公告老人照顧相關科系專科畢業，且具四年以上

相關照顧工作經驗。 

8. 於中央主管機關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公告

「各縣(市)政府照顧管理人員進用資格條件一覽表」修正

實施前已在職之照顧管理專員，大學畢業且具5年以上相

關照顧工作經驗。 

一、46,692元

/月(360薪

點） 

二、惟111年6

月1日前已於

偏鄉仍在職之

照顧管理專

員，參照各機

關學校公教員

工地域加給表

另核給9,790

元/月。 



 


